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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69   证券简称：智光电气         公告编号：2016146 

广州智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6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

预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州智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2016 年 12 月

23日股市收市后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广州市金誉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金誉集团”）和公司董事长李永喜先生（自然人股东）提交的《关于 2016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提议及承诺》，为维护广大投资者

利益，保证信息披露的公平性，避免造成股价异常波动，现将公司 2016年度利

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2016 年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基本情况 

（一）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具体内容 

提议人：公司控股股东广州市金誉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董事长李永

喜先生（自然人股东） 

提议理由：目前公司资本公积金金额较高且股本规模相对较小，结合公司的

成长性和业务发展需要，同时考虑广大投资者的合理诉求，为持续回报股东，与

所有股东分享公司发展的经营成果，在符合利润分配原则、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和

长远发展的前提下，提出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分配总额：拟以截止 2016 年 12月 31日公司总股本 393,895,997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送现金红利人民币 1.20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红利人

民币 47,267,519.64 元；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20 股,转增

后公司总股本将增至 1,181,687,991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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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红股（股） 派息（元） 公积金转增股本（股） 

每十股 0 1.20 20 

（提示：本预案披露日至实施利润分配方案的股权登记日期间股本发生变

动的，则以未来实施分配方案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按照分配总额不

变的原则对分配比例进行调整。） 

（二）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合法性、合规性 

截止 2016 年 9 月 30 日合并报表数据：资本公积为 1,927,176,603.27 元，

每股资本公积为 4.89 元，未分配利润为 346,955,137.34 元，货币资金

582,008,873.97元；母公司报表数据：资本公积 2,023,317,859.57 元，未分配

利润 81,729,129.86元，货币资金 485,194,710.81元。预计 2016年实现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5,122.35 万元-18,362.86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0%-70%。 

注：上述报表内容详见 2016 年 10 月 27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和巨潮资讯网的《2016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公告编号：2016120）。 

根据提议人所提交的《关于 2016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的提议及承诺》，公司拟以 2016 年 12月 31日总股本 393,895,997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送现金 1.20 元（含税），共计派送 47,267,519.64 元，

未超出可供分配的利润范围；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20股，

即资本公积减少 787,791,994.00 元，实收资本（或股本）增加 787,791,994.00

元，未超过截止 2016年 9月 30日可供转增的资本公积金 1,927,176,603.27元。

所提预案涉及金额在可供分配范围之内，亦不会造成公司流动资金短缺或其他

不利影响。 

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是在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和长远发

展的前提下，充分考虑全体投资者的合理诉求情况下提出的，经过测算和合法

性、合规性自查，预案符合《公司法》、《企业会计准则》、中国证监会《关

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

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及《公司章程》等规定，符合公司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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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分配政策、利润分配计划、股东长期回报规划以及做出的相关承诺，具备

合法性、合规性、合理性。 

（三）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与公司成长的匹配情况 

1、公司所处行业特点 

公司围绕能源领域持续发展，战略定位于国内具有领先地位的大型综合能源

技术与服务商，公司主营业务分为产品和服务两大类，其中产品类业务主要包括

电气控制设备及电力电缆（涵盖电机控制、电网控制、电力传输、能量利用及能

量转换、电力自动化及信息化），服务类业务主要包括综合节能服务及用电服务。

当前公司所处行业发展特点如下： 

（1）电力体制改革将重塑电力工业价值链，促进各个电力相关产业的发展 

2015年以来，电力体制改革及配套政策持续落地力度超过市场预期。本次

电力体制改革按照“管住中间、放开两头”的体制架构，可以概括为“三放开、

一独立、三加强”，即：新增的配售电市场放开、放开输配以外的经营性电价、

公益性调节性以外的发电计划放开、交易机构相对独立、加强政府监管，强化电

力统筹规划，强化和提升电力安全高效运行和可靠性供应水平。 

在用电服务行业，电力体制改革将催生巨大的用电服务需求，在原有售电侧

垄断的行业结构下的用户需求将迎来爆发，并推动各类需求侧商业模式的建立；

在节能服务行业，节能服务企业有望抓住电力体制改革的契机，借助节能服务积

累的用户资源、用户需求服务经验，开拓各类用电服务业务；在电气设备及电力

电缆行业，电力体制改革将利好配网、分布式能源及微网、储能、新能源等领域

的产品发展。 

（2）国家电力投资及产业政策是保证电力领域持续发展的基础 

“十三五”期间，我国电力工业将由规模扩张型发展向质量效益型发展转变，

使发展质量明显提升、结构更加优化、科技含量显著加强，因此电网建设和电力

投资空间依然巨大。稳定且大规模的电力投资将使得电力相关领域持续发展，一

方面，电气设备行业得以应用新技术，通过新型产品满足国家电力工业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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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要，另一方面，用户也将顺应国家电力能源领域的发展思路提升用能效率，

有利于节能服务行业进一步扩大业务规模。 

（3）各项能源领域新技术持续快速发展并得到应用 

随着微网、分布式电源、储能、新能源等技术的快速发展，我国电力能源领

域有望进入技术更新换代、商业模式创新、需求多元化的新发展阶段。此外，各

项技术更新与融合更进一步促进了不同细分行业的融合与交流，原本各专业领域

间的界限逐渐模糊，从而使得市场发展更加活跃，需求与供给形成良性互动，创

造出更大的市场空间，总体将提升各电气设备、电力电缆、综合节能服务及用电

服务的市场空间。 

（4）能源互联网理念的提出及深入将使电力能源领域发生深层次变化 

能源互联网是互联网技术、能源技术与现代各类能源系统的结合，是信息技

术与能源技术融合发展的必然趋势。如果以开放、互联、对等、分享的原则对能

源系统网络进行重构，可以提高能源生产和使用的效率。能源互联网的内核在于

其采用互联网理念、方法和技术实现能源基础设施架构本身的重大变革，使得能

量的开放互联与交换分享可以跟互联网信息分享一样便捷。能源互联网正在成为

国内电力能源行业加速实现两化融合的思想前沿，有望成为可再生能源的新加速

器，调整传统行业及企业，为新竞争者带来机会。  

2、公司发展阶段 

截止目前，公司实现资源整合及进一步战略转型升级阶段，开拓用电服务业

务板块，充分利用资本市场，力争成为国内具有领先地位的大型综合能源技术与

服务提供商。 

从主营业务方面分析，公司电气控制设备业务、综合节能服务业务保持了良

好的发展态势，协同效应逐步显现；公司于 2015 年完成了对广州岭南电缆股份

有限公司的收购，增强公司在智能电网的核心竞争力，符合公司大力发展综合能

源技术与服务的战略；同时，公司开始布局用电服务领域，进一步夯实和优化能

源技术领域“产品+服务+投资”的综合经营平台，为成为国内具有领先地位的大

型综合能源技术与服务商打下技术、人力、用户及业务布局的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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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主营业务收入（2004 年—2016年 9月 30日）构成变化情况如下图： 

单位：元 

 

注：2013 年度-2016年第三季度已合并电力电缆财务数据 

3、公司经营模式 

公司现有主营业务分为提供产品和服务两大类，包括电气控制设备、电力电

缆、综合节能服务及用电服务。 

4、报告期内主要经营情况 

截止2016年9月30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920,309,567.01元，比上年同期增

长0.0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0,551,852.19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53.39%。 

预计 2016 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5,122.35 万元

-18,362.86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0%-70%。 

注：上述内容详见 2016 年 10 月 27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

讯网的《2016 年第三季度报告正文》（公告编号：2016120）。 

5、未来发展战略 

公司坚持“帮助客户安全、节约、舒适地使用能源”的一贯经营理念，抓住

国家能源变革的契机和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机会，以综合能源技术发展为核心，

以发展综合能源大服务为重点，以技术创新、服务创新、商业模式创新、资本运

营为主要发展模式，计划用五年时间（2016 年—2020 年），使公司成为国内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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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领先地位的大型综合能源技术与服务提供商。 

 

为回报股东，与所有股东分享公司发展的经营成果，公司控股股东金誉集团、

公司董事长李永喜先生（自然人股东）提出了以上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预案，将使公司股本扩增，与公司现有的业务规模和盈利能力相匹配，有利于

公司的长远发展，促进公司做大做强战略目标的实现。 

综上，本预案已结合公司所处行业特点、公司发展模式、经营模式、报告

期内主要经营情况、未来发展战略等因素进行分析，与公司业绩成长性是相匹

配的。 

二、提议人、5%以上股东及董监高持股变动情况及未来减持计划 

1、截止本预案披露前 6个月内，因公司于 2016年 10月 13日完成非公开发

行股票新股上市工作，导致提议人及董、监、高在利润分配方案披露前 6个月内

的持股比例相应变动外，持股数量均未发生变化。 

2、未来减持计划 

（1）提议人公司控股股东金誉集团直接持有公司 76,036,804 股，占公司总

股本 19.30%。其中无限售股 61,032,391 股，占公司总股本 15.49%；限售股 

15,004,413股，占公司总股本 3.81%，限售截止日期 2018年 11月 22日； 

（2）提议人李永喜先生直接持有公司 6,620,893股，占公司总股本 1.68%；

其中无限售股 1,655,223股，占公司总股本 0.42%；限售股 4,965,670 股，占公

司总股本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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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议人承诺，本预案披露后 6 个月内（180 天，即 2016 年 12 月 27 日至 2017

年 6 月 24 日期间），不减持其持有公司的股份。 

（3） 截至本预案披露日，公司尚未收到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以下

简称“董、监、高”）个人拟在未来 6个月内有减持意向的通知，若触及相关减

持行为，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对公司报告期内净资产收益率以及投资者

持股比例没有实质性影响。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实施后，公司总股本将

相应增加，预计每股净资产、每股收益将相应摊薄。 

2、本预案披露后至 2016 年 12月 31日期间内，公司董、监、高个人无限售

条件流通股合计共 3,431,504 股；在前述期间内若公司董、监、高无减持的情况

下，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6 月 24 日期间内，公司董、监、高个人无限售

条件流通股合计共 3,806,504 股。注 

注：（1）本预案披露后 6 个月内是指 2016 年 12 月 27 日至 2017 年 6 月 24 日期间；

（2）均不含董事李永喜先生持有的无限售条件股份数；（3）公司董、监、高个人持有的

高管锁定股按每年 25%解禁。 

3、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仅代表提议人及参与讨论董事

的个人意见，并非董事会决议，具体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尚需

2016 年度审计报告出具后，经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尚存在

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其他说明 

1、公司董事会收到提议人控股股东金誉集团、公司董事长李永喜先生《关

于 2016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提议及承诺》后，公司董事

李永喜先生、郑晓军先生、芮冬阳先生、曹承锋先生、吴文忠先生、姜新宇先生

（共 6 名董事，占公司董事会成员总数的 2/3）对上述预案进行了讨论,一致认

为：公司控股股东和董事长李永喜先生提议 2016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预案与公司的成长性和业务发展相匹配，同时考虑到广大投资者利益，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具备合法性、合规性、合理性。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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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讨论的董事均同意上述预案并承诺：在公司董事会审议上述预案时投赞成票。 

2、提议人公司控股股东金誉集团、董事长李永喜先生均持有公司股份，承

诺在 2016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利润分配方案时投赞成票。 

3、本次利润分配预案预披露前，公司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制度的有关规定，严格控制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范围，并对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

履行了保密和严禁内幕交易的告知义务，防止内幕信息泄露。 

五、备查文件 

1、公司控股股东广州市金誉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董事长李永喜先

生《关于 2016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提议及承诺》； 

2、公司半数以上董事签字确认的《承诺函》。 

特此公告。 

 

 

 

广州智光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 年 12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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